国家海洋局关于全面开展海域使用论证报告
质量评估工作的通知
国海管字〔2010〕6号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厅（局），北海分局、东海分局、南海分局，各海域使用论证资质单位：

2005年4月，我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海域使用论证质量管理的通知》（国海管字[2005]128号）以来，海域使用报告质量评估工作得到了较好的开展。为加强和规范海域使用论证工作，切实发挥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的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进一步提高海域使用论证工作质量和水平，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年”活动方案的要求，我局决定从2010年开始全面开展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估工作的组织

各级海洋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组织专家对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进行评审时，应当对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开展质量评估。评审专家应在评审会结束前，各自填写《XX项目（区域用海规划）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表》（附件1），并据此出具评审意见，一并提交给评审组织部门。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采用定量打分方式，评估结果为各评审专家打分的平均分，并根据得分情况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评估结果为不合格的，论证项目必须重新进行海域使用论证和评审。

二、评估结果的上报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结果的报送采用分级统计、逐级汇总上报的形式。

各级海洋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应在每季度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将辖区内上一季度的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结果进行统计汇总，填写《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情况统计表》（附件2），逐级上报至国家海洋局。

　　三、评估结果的公布
国家海洋局负责汇总全国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统计数据，在每季度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海洋局政府网站以及《中国海洋报》等媒体公布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情况。

对于一年内有三个以上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结果为不合格的，国家海洋局将予以通报批评。

　  四、评估结果的应用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结果将作为海域使用论证资质单位资质年检、申请晋升资质等级、申报论证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评选优秀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的重要依据。
各级海洋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要认真做好海域使用论证质量评估组织工作，按照要求准确、及时上报质量评估统计结果。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我局发布的国海管字[2005]128号文件所附的《XX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编写质量评估表》同时废止。
附件：1、XX项目（区域用海规划）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表
      2、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质量评估情况统计表（季度）

                                             二〇一〇年一月八日
